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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9_93_81_E

9_81_93_E9_83_A8_E5_c80_322416.htm 铁道部关于发布《轨道

车辆和大型养路机械产品进口许可实施细则》的通知(铁运

〔2006〕70号)各铁路局： 根据《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》（

国务院令第430号）和《铁路机车车辆设计生产维修进口许可

管理办法》（铁道部令第14号），铁道部制定了《轨道车辆

和大型养路机械产品进口许可实施细则》，现发布施行。中

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二○○六年五月十日轨道车辆和大型养

路机械产品进口许可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轨道车辆和大

型养路机械进口产品的管理，确保铁路运输安全，根据《铁

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30号）、《铁路机车车

辆设计生产维修和进口许可管理办法》（铁道部令第14号）

，制定本细则。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轨道车辆和大型养路机械

产品为《铁路机车车辆设计生产维修和进口许可管理办法》

附件《铁路机车车辆类型目录》中编号首位为6、7的产品。 

第三条 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新型的轨道车辆和大型养路

机械产品，在正式签订供货合同前，应当经铁道部许可，取

得轨道车辆和大型养路机械产品型号认可证（以下简称型号

认可证）。 任何企业不得销售、使用无型号认可证的轨道车

辆和大型养路机械产品。 第四条 铁道部行政许可管理机构负

责受理型号认可证的申请和送达行政许可决定，铁道部运输

局会同科技司负责型号认可证申请的审查、管理和监督工作

。 第五条 取得型号认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申请人



对产品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制造、检验、技术支持和售后服

务能满足中国铁路的需要和相关技术政策。 （二）产品不构

成对既有知识产权的侵权。 （三）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

相关标准。 （四）产品样品通过技术审查。 （五）申请人或

主要投资方已销售的相关产品近3年内无严重质量不良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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